
	



第六章

人事合同管理




	
修订记录

	日  期
	修订状态
	修改内容
	修改人
	审核人
	批准人

	10.12。20
	A/0
	
	邹明
	张朋
	杨彦

	
	
	
	
	
	

	
	
	
	
	
	

	
	
	
	
	
	

	
	
	
	
	
	




2011年1月                       　　 万科集团人力资源部　　　　　　　　　　　　版权所有






[bookmark: 薪酬制度的有关说明]1. 目的
规范劳动合同签订流程，明确公司与职员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保证用工管理符合国家及各地区法律、法规要求。

2。 适用范围
2.1 集团总经理、副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签订相应聘用合同。
2.2 职员均需与具有法人资格的所在企业签订劳动合同。
2.3某集团总部签订劳动合同，物业公司第一负责人与所在地产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2.4 返聘职员、外公司顾问及其它劳务人员,公司需与其签订劳务合同，实习人员公司与其签订实习协议。
2。5 本规定中如有与当地法规相悖的条款，某集团备案后按当地法规执行.

3．专业术语： 
3.1 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
3.2 劳动合同期限：劳动合同的期限，即劳动合同的有效时间,是劳动合同在法律上的时效概念，也是劳动关系存在的一种标志。劳动合同期限分为有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为期限三种。
3。3 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解除，是指签订劳动合同后,未履行完毕之前，由于某种因素导致当事人双方提前终止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解除双方权力义务关系的法律行为。包括法定解除和协商解除两种情况。
3.4终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终止，是指劳动合同由于某种原因而自然失效,不再执行。它分为提前终止和按期终止两种情况。提前终止指在合同到期前终止条件出现,用人单位或者劳动者依法终止劳动合同；按期终止指劳动合同期满或者当事人约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条件出现，劳动合同即行终止.
3.5医疗期:医疗期是指职员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限。

4．制度（指引）内容： 
4。1劳动合同的签订：
4。1.1 职员入职后，公司须在国家法规及当地政府要求的时间内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同时需要签署《劳动合同签署声明》。
4.1。2 各地政府要求签订劳动合同时间详见《劳动合同相关时限表》，表中所示期限为法定期限，表中填“无"标志的，表示法规无相关规定，则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为入职30日内，终止劳动合同于合同期满前30日内办理。
4.1.3 劳动合同签订需要公司法人签字，如需代签，须由法人出具书面授权书。
4.1.4 某集团内部各公司之间流动,劳动合同需要重新签订.
4.1。5 某集团统一印制的《劳动合同书》版本，当地政府有规定必须使用其提供版本的,可将合同中涉及到的劳动合同期限、薪金福利待遇、劳动保护、某集团审批后使用。
4.1。6 劳动合同原件一式两份，一份由公司保存,一份发放职员本人，签订后如当地劳动政府部门需要鉴证的,需要办理鉴证手续。
4。1.7 公司须在签订劳动合同两周内，将劳动合同相关资料录入SAP系统。
4。2 劳动合同期限：
4.2。1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截止时间一般安排在每年的3月31日和9月30日，职员入职时间为3月31日及以前的,其劳动合同截止日期在合同期限后的第一个3月31日,入职时间为4月1日及以后的，其劳动合同截止日期在合同期限后的第一个9月30日。
4.2.2 根据各类岗位的不同要求，合同期限由用人单位依据以下原则确定：
4。2.2。1总部职能部门及分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合同期一般为5年.
4.2。2.2总部职能部门业务经理、分公司部门副经理以上合同期限一般为3年。
4.2。2。4 其他职员合同期限一般为1年。
4.2。2.5 如职员法定退休时间(男60岁;女干部55岁，工人50岁）在签订合同后3年以内的，合同期限以法定退休日期为准。
4。2。2。6 职员在公司连续服务满10年,符合公司需要且本人有长期服务意愿的，应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4。2.2.7 当地政府有特殊劳动合同期限政策的，报集团备案后按当地法规执行.
4。2.3  试用期期限：
4。2.3.1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续签劳动合同不得约定试用期。
4。2.3。2 试用期期限详见《试用期期限一览表》。
4.2.3.3 试用期不合格解除劳动合同但职员患病并符合医疗期规定的,公司须与其签订协议,将解除劳动合同时间延期至医疗期满或医疗期情形消失。
4.2.4  甲、乙双方约定的违约责任：
4。2.4.1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与职员本人签订保密协议或竞业限制协议，但签订内容需要符合国家及当地法规规定。
4.2。5 劳动合同的解除：
4。2。5。1 解除劳动合同须依据国家、地方政策法规,某集团职员手册、职委会要求.
4.2.5.2 解除劳动合同须经当地总经理审批后执行，并填写《离职手续完备表》。
4。2。5。3 符合违约金给付要求的，公司须按国家及当地法规要求给付违约金。
4.2.6  劳动合同的终止与续签：
4。2。6.1  劳动合同到期前一个月，人力资源部需开始劳动合同续签工作。由人力资源部专员填写《劳动(劳务）合同续签预通知书》中职员基本信息后，分公司征询用人部门负责人、分管总监\副总、人力资源负责人、公司总经理意见并审批；总部征询职员直属的业务经理、部门负责人、集团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分管总监\副总意见并审批。
4.2。6。2 公司须按当地政府要求的期限通知拟不续签劳动合同职员，各地法规对拟不续签劳动合同的通知期限要求详见《劳动合同相关时限表》。
4.2.6。3 对拟不续签劳动合同的职员离职须填写《离职手续完备表》。
4.2。6。4 公司提出不续签劳动合同的，如职员患病并符合医疗期规定的，公司须与其签订协议，将劳动合同期限延期至医疗期满或医疗期情形消失.
4。2。6。5 续签劳动合同不用重新签署《劳动合同签署声明》。
4.2.6。6 续签劳动合同办理结束后两周内须将相关资料录入SAP系统。
4。2.7 解除劳动合同或终止劳动合同时职员不在书面通知上签字的,职委会可代为签字或以特快专递的形式送达，以特快专递形式送达的，需要在邮件信封表面标明“解除(终止）劳动合同书”并保留复印件及特快专递回执。
4.2。8 解除劳动合同或终止劳动合同时，职员本人需要办理完相关资料交接手续后方可发放工资。
4。2.9 解除劳动合同或终止劳动合同时，某集团人力资源部。
4.2。10　在职员离职前，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或员工关系专员须与其进行离职面谈，并填写《离职面谈清单》；由公司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或终止劳动合同的,需由部门经理在《离职面谈清单》提供离职职员的情况说明,并经分管总监\副总审阅;属于职员主动离职的，《离职面谈清单》须报送公司总经理审阅.
4。3 劳务人员管理:
4.3.1劳务人员范围:在公司工作，但不能与公司形成劳动关系的人员，例如：借调人员、劳务公司输出人员、待岗、下岗、协保、内退、停薪留职、退休等人员。
4。3.2 劳务人员的聘用需由所在公司第一负责人审核后，报集团人力资源部审批；区域成员公司需报区域中心审批，某集团人力资源部.
4。3.3 劳务人员在报到之日需提供和其他公司有劳动关系的相关书面证明。
4。3。4 应在劳务人员报到之日两周内,签订《劳务合同》.
4。3。5 劳务人员通过入职网站输入个人信息，并统一录入SAP系统,某集团人力资源部统一发放。
4.3。6 签订《劳务合同》后，公司可根据劳务人员的岗位需要，为其购买在公司工作期间的人身意外保险，费用由公司承担。
4.3。7 劳务人员离职前,用人部门须提前知会人力资源部。
4。3。8 劳务人员离职时，须将文件资料、办公用品等归还给公司，某集团职员的离职流程。
4.4 实习人员管理
4。4.1 实习人员范围：全日制在校就读生。
4。4。2 实习人员申请实习前需征得学校同意，并办理好相关手续;不满18周岁的学生还需征得法定监护人同意.
4。4.3 实习人员申请实习需经实习公司的人力资源部、实习部门负责人审批同意；实习时间累计在30天以上的，还需经分管总监\副总\总经理审批同意后，方可安排实习.
4。4。4 应在实习人员报到之日前或当天，签订《实习协议》。
4.4。5 签订《实习协议》后，公司应为实习生在实习期间购买人身意外保险，费用由公司承担。此实习期购买意外险的工作日数至少为1天.
4。4。6 实习人员离职，由所在部门及人力资源部办理离职手续。
4.4.7 计划内拟接收的应届毕业生，根据公司需要安排实习的，可按照硬卧标准(轮船三等舱及以下)报销;如系个人要求公司安排实习的，可按照硬座标准（轮船三等舱及以下)报销。非应届毕业生实习,可按照硬座标准（轮船三等舱及以下）报销。(此处所称标准为学校或其家庭所在地到公司所在地发生的实际费用凭票报销，交通中乘坐的市内公共汽车费用可给予报销.)
4.4。8由实习单位按实际工作日数发给实习生午餐、晚餐券（晚上加班时发放),食堂现金支付的公司可根据食堂消费情况给予固定补助,按实际工作日及加班情况计算。
4.4。9由实习单位按实际工作日数发给实习生生活补贴.补贴金额为20—30元/工作日，具体金额由实习单位自行决定。
4.4。10实习单位可视具体情况为实习生安排住宿，费用承担由公司视情况自行决定。

5、相关表单
5.1 VANKE-HR-F014《劳动合同签署声明》
5.2 VANKE-HR-F015《劳动合同相关时限表》
5。3 VANKE—HR-F016《试用期期限一览表》
5.4 VANKE-HR—F017《离职手续完备表》
5.5 VANKE-HR-F018《离职面谈清单》
5。6 VANKE—HR—F019《劳动合同书》
5。7 VANKE-HR—F020《劳务合同书》
5。8 VANKE—HR—F021《实习协议书》
5.9 VANKE-HR-F022《劳动（劳务）合同续签预通知书》
5。10 VANKE-HR—F023《劳动（劳务)合同变更预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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